
主旨：

依據：

公告事項：

監察院公告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30日
發文字號：院台社字第1154330215號

​公告糾正：高雄市政府辦理甲童之脆弱家庭案件，於112
至113年甲童二度遭通報兒少保護事件時，調查訪視未臻

確實，且漏未評估甲母過往施虐紀錄，處理甲童之安置

決策過程亦怠於收集完整家庭資訊，致持續未能識別及

評估甲童受虐風險，且自113年6月7日訪視甲童後，對於

甲母持續迴避家訪且對甲童照顧情形交代不清，卻均未

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尋求警政單位協助或積

極處置，督導機制亦嚴重失靈，致使於甲童死前近5個
月，該府均未能訪視甲童確認照顧狀況，而甲童自113年
6月後即遭甲母持續施虐，最終於113年11月7日遭嚴重施

虐而死，高市府處理本案過程諸多疏漏，嚴重損及兒童

生存權益，確有違失案。

​115年4月22日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、內政及族群委

員會第6屆第46次聯席會議決議及監察法施行細則第22條
規定。

​糾正案文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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